
考選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12月11日

發文字號：選高二字第1091400657號

主旨：公告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財稅法務類科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

綱及修正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部分應試專業科

目命題大綱之適用考試名稱與類科。

公告事項：

一、配合旨揭考試新增財稅法務類科，訂定「民事訴訟法」、「行政程

序法、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法」、「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國家賠

償法」、「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稽徵法」、「租稅法（所得稅、

營業稅、土地稅及房屋稅）」等5科目命題大綱，同時修正「民法」

科目命題大綱。

二、配合考試院109年10月30日發布廢止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

試規則，修正旨揭考試部分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之適用考試名稱

與類科。

三、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或相當特種考試三等考試應試科目命題

大綱適用考試類科一覽表、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或相當特種考試四等

考試應試科目命題大綱適用考試類科一覽表，配合一併修正。

四、旨揭考試命題大綱自公告日起實施，詳細內容請參見考選部全球資

訊網（網址：http://www.moex.gov.tw）/應考人專區/命題大綱/

公務人員考試部分應試專業科目命題大綱項下。

五、旨揭應試科目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

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民事訴訟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財稅法務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民事訴訟法規範之內容，掌握訴訟開始、進行、

終結及不服判決之救濟等程序基礎知識。

二、結合民事訴訟法理論與實務，具備未來業務處理所需

之基礎民事訴訟知識。

三、培養民事爭訟案件之分析能力，運用於相關法制業務

之處理。

命 題 大 綱

一、民事訴訟法之基本原理與原則

二、民事訴訟法總則

（一）法院

（二）當事人

（三）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及訴訟費用

（四）訴訟程序

三、第一審程序

（一）通常訴訟程序

（二）調解程序

（三）簡易訴訟程序

（四）小額訴訟程序

四、上訴審程序

（一）第二審程序

（二）第三審程序

五、抗告程序

六、第三人撤銷訴訟程序

七、督促程序

八、保全程序

九、公示催告程序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

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財稅法務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法之規範內容及

實務見解。

二、結合行政程序法、行政罰法及行政執行法之理論與實務

關係，奠定未來業務處理所需具備之基礎法學知識。

三、將行政法主要規定與觀念運用於相關業務之處理。

命 題 大 綱

一、行政程序法

（一）總則

（二）行政處分

（三）行政契約

（四）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

（五）行政計畫

（六）行政指導

（七）陳情

（八）附則

二、行政罰法

（一）法例

（二）責任

（三）共同違法及併同處罰

（四）裁處之審酌加減及擴張

（五）單一行為及數行為之處罰

（六）時效

（七）管轄機關

（八）裁處程序

三、行政執行法

（一）總則

（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

（三）行為或不行為義務之執行

（四）即時強制

（五）施行細則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

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訴願法、行政訴訟法及國家賠償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財稅法務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規範內容及實務見解。

二、結合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理論與實務之關係，奠定未來

業務處理所需具備之基礎法學知識。

三、掌握相關業務涉及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規定與原則，

並能正確適用相關法規。

四、將行政爭訟法之規定與觀念運用於相關業務之處理。

五、了解國家賠償法之規範內容及實務見解，並於相關業務

中妥適運用。

命 題 大 綱

一、訴願法

（一）總則

（二）訴願審議委員會

（三）訴願程序

（四）再審程序

（五）附則

二、行政訴訟法

（一）總則

1. 行政訴訟事件

2. 行政法院

3. 當事人

4. 訴訟程序

（二）第一審程序

1.高等行政法院通常訴訟程序

2.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簡易訴訟程序

（三）上訴審程序

（四）抗告程序

（五）再審程序

（六）重新審理

（七）保全程序

（八）強制執行

三、國家賠償法及施行細則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

命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稽徵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財稅法務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了解我國納稅者權利保護法及稅捐稽徵法相關規定。

命 題 大 綱

一、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一）納稅者之基本權利

（二）稅捐稽徵之正當程序

（三）基本生活費用

（四）實質課稅原則與租稅規避

（五）推計課稅

（六）行政救濟保障

（七）納稅者權利保護組織

（八）施行細則

二、稅捐稽徵法

（一）總則

（二）納稅義務

（三）稽徵

（四）行政救濟

（五）強制執行

（六）罰則

（七）附則

（八）施行細則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租稅法（所得稅、營業稅、土地稅及房屋稅）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財稅法務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我國所得稅相關法規。

二、了解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相關法規。

三、了解我國土地稅及房屋稅相關規定。

四、了解我國租稅減免規定。

命 題 大 綱

一、所得稅法

（一）總則

（二）綜合所得稅

（三）營利事業所得稅

（四）稽徵程序

（五）獎懲

（六）施行細則

二、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一）總則

（二）減免範圍

（三）稅率

（四）稅額計算

（五）稽徵

（六）罰則

（七）施行細則



三、土地稅法相關規定

（一）總則

（二）地價稅

（三）土地增值稅

（四）稽徵程序

（五）罰則

（六）土地稅法施行細則

1.總則

2.地價稅

3.土地增值稅

（七）土地稅減免規則

1.總則

2.減免標準(地價稅及土地增值稅)

3.減免程序

四、房屋稅條例

（一）課稅範圍

（二）稅率問題

（三）稅基評定問題

（四）稽徵程序

（五）罰則

五、相關法規

（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二）產業創新條例（租稅減免部分）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

擬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民法

適 用 考 試 名 稱 適 用 考 試 類 科

公 務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三 級 考 試
財稅行政、法制、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

財稅法務

公 務 人 員 升 官 等 考 試 薦 任 升 官 等 考 試
法制、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消費者保

護

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財稅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法制、財稅行政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行政執行官、公設辯護人、公證人、司法事

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財稅行政、關稅法務

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人員考試高員三級考試 材料管理、運輸營業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民法的基本概念及理論基礎。

二、民總部分重在了解權利主體、客體及法律行為等一般問題。

三、債法重在各種意定之債與法定之債。

四、物權部分重在各種物權及物權法之原則及問題。

五、親屬及繼承法部分重在婚姻及親子關係如何建立，以及其間之各

項權利與義務，包括扶養及繼承。

命 題 大 綱

一、總則編

（一）法例

（二）人

（三）物

（四）法律行為

（五）期日及期間

（六）消滅時效

（七）權利之行使



二、債編總論

（一）債之發生

（二）債之效力

（三）多數債務人債權人

（四）債之移轉

（五）債之消滅

三、債編各論

（一）買賣

（二）贈與

（三）租賃與借貸

（四）勞務契約

（五）合夥

（六）保證與人事保證

（七）其他有名契約(含旅遊、合會)

四、物權編

（一）通則

（二）所有權

（三）用益物權

（四）擔保物權

（五）占有

五、親屬編

（一）通則

（二）婚姻

（三）父母子女

（四）監護(含未成年監護與成年監護及輔助)

（五）扶養

六、繼承編

（一）遺產繼承人

（二）遺產之繼承

（三）遺贈與遺囑(含特留分)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

關之綜合性試題。


